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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商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及評估程序」實務參考範本 

經 108 年 5 月 16 日本公會第 7 屆第 20 次理事會議核備 

(法源依據) 

第一條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證券公會」）為落實輔導證券商

建立證券商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及監督架構，督促其從業人員重視法治觀

念，熟悉與自身工作相關之各種法規，特參考臺灣證券交易所（以下簡

稱「證交所」）所訂頒之「證券商法令遵循之評估內容與程序標準規範」

（以下簡稱「標準規範」）第參條規定，訂定本實務參考範本。 

本實務參考範本係協助證券商建立法令遵循風險管理架構、訂定法令遵

循風險之評估內容與程序，提供實務執行參考，非屬證券公會制定之自

律規範，不具有實質拘束力。 

(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實施方式) 

第二條 

為能有效控制法令遵循風險，證券商應在法令遵循自行評估制度中加入

風險與控制之評估元素，每年進行法令遵循風險評估，採用以風險為基

礎的評估管理方法，進行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及監督。 

(法規盤點之範圍) 

第三條 

為能有效辨識法令遵循風險，證券商應至少盤點證交所於標準規範之法

令遵循自行評估表所列之應遵循法規，並辨識與所營業務相關之法規遵

循義務。 

法令規章的盤點應考量相對應的法令遵循風險與控制，各證券商之法令

遵循部門應偕同各單位連結各法規與相應的內規、業務、風險及控制，

以辨識其法令遵循風險。法規遵循義務更新時，證券商應一併檢視新增

法規遵循義務所對應之風險和控制是否符合實務作業情況。 

(法令遵循風險評估、控制及衡量機制)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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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商辦理法令遵循風險評估、控制與衡量之落實，應建立於對法規遵

循上可能違反之法令遵循風險，由證券商內部針對該法令遵循風險所設

置之控制措施進行評估。 

證券商經評估後，若判斷針對法令遵循風險所設置之控制措施有不足之

情形，應提出具體的行動方案並落實，增強控制措施，藉以控制風險並

衡量風險之消長，以實現法令遵循風險之控制與衡量。 

證券商應針對法令遵循風險與控制措施之評估結果所顯示之差異，以風

險之高、中、低等不同程度表達法令遵循風險評估結果，並應要求各單

位就法令遵循風險評估結果呈現高風險之項目，提出改善控制措施之行

動方案，並透過對行動方案之監督，確實有效地達成控制與衡量風險之

目標。 

由於法令遵循風險之發生及控制與各單位之作業密切相關，法令遵循部

門未能逕代各單位評估控制措施是否能夠確實防範風險，應透過下列二

層次之法令遵循風險評估步驟，進行法令遵循之風險評估、控制與衡量： 

一、法令遵循風險評估作業 

證券商進行法令遵循風險評估作業，得採納證券公會公布之法令遵

循風險自行評估表（參考附件一），由法令遵循部門督導各單位法

令遵循相關人員進行定期辦理法令遵循風險評估作業。 

法令遵循部門應就各單位評估結果進行彙總分析，將評估報告結果

陳送董事會。 

二、法令遵循風險檢核作業 

證券商進行法令遵循風險檢核作業得採納證券公會公布之法令遵循

風險檢核表（參考附件二）範例，由法令遵循部門對各單位進行檢

核。 

（法令遵循自行評估作業與法令遵循風險評估作業之整合） 

第五條 

標準規範第五條之法令遵循自評作業與法令遵循風險評估作業之內容不

同，前者著重於法規之宣導，後者著重於法令遵循風險與控制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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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商每年(金控下子公司每半年)應至少辦理一次法令遵循之自評作

業，自評作業之內容主要為對應遵循法規之遵循程序是否確實執行，包

括對相關人員進行抽樣面試、筆試及相關文件程序之抽測；法令遵循風

險評估作業之內容主要在於對法令遵循風險與相應控制點進行評估。 

證券商得將法令遵循風險評估作業與法令遵循自評作業進行整合，以一

次自評作業中達成二份評估目的不同之作業（參考附件一）。 

（法令遵循風險評估之頻率與辦理方式） 

第六條 

證券商應每年(金控下子公司每半年)辦理一次法令遵循風險評估作業，

辦理結果應送交法令遵循部門備查。 

前開法令遵循風險評估作業之受評單位主管應覆核評估表之內容，確認

評估表內容確實反映該單位之實際業務情形。 

（法令遵循風險評估之因子與方法） 

第七條 

各受評單位之評估人員應辨識所面臨之法令遵循固有風險，進而評估該

法令遵循固有風險依目前採取之控制措施及控制成效進行抵減後，得出

該單位之法令遵循剩餘風險值。 

若受評單位核計法令遵循剩餘風險值屬高風險，該受評單位應提出行動

方案，並將該行動方案提報法令遵循部門，於後續定期回報行動方案實

施進度，以降低法令遵循風險。 

（法令遵循風險檢核作業）  

第八條 

法令遵循部門應定期或不定期對各單位辦理法令遵循風險檢核作業，此

法令遵循風險檢核作業之檢核項目及檢核標準，證券商得依自身業務與

營運之情況訂定（參考附件二）。 

證券商法令遵循風險檢核作業之辦理時點說明如下： 

一、定期評估 

法令遵循部門應於各單位完成法令遵循風險評估作業後，對其實施

法令遵循風險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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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定期評估 

法令遵循部門就有違反法令之虞之重大客訴或經主管機關裁罰糾正

處分(含)以上之事項，得對相關單位進行不定期之法令遵循風險檢

核作業。 

（法令遵循監控機制）  

第九條 

法令遵循部門應檢核受評單位受評之項目，調閱相關之法令遵循風險評

估作業之結果，檢視固有風險抵減控制措施後，剩餘風險值是否有落入

高風險之項目。若有落入高風險之項目，法令遵循部門即應請該受評單

位提出降低風險之行動方案，至少每半年定期追蹤之，直至法令遵循風

險檢核結果降至低風險為止。 

前項所稱之行動方案均得被視為法令遵循弱點事項，受評單位應依時限

提出弱點改善計畫及具體改善時程之行動方案。 

（法令遵循部門之資訊要求提供權與法規訓練） 

第十條  

法令遵循部門為掌握全公司法令遵循風險情形，得向各單位要求提供相

關資訊，各單位不得拒絕。 

法令遵循部門在涉及證券商所營業務範圍內之新法規頒布後，若屬重大

且遵循概念新穎之法規，應對各單位人員施以適當合宜之法規教育訓

練，俾使各單位法遵人員知悉新法規之內容，以便相關單位自行訂定相

應之遵循計畫或內部規章。 

（法令遵循風險獨立陳報） 

第十一條 

法令遵循部門應每半年向董事會或審計委員會提出法令遵循風險管理

報告（參考附件三），報告中應針對全公司境內外營運情形，提出法令

遵循風險管理之弱點事項及督導改善計畫及時程，內容包括但不限於下

列事項： 

一、 如受評單位之法令遵循風險評估結果為高風險，該單位對受評為

高風險之項目提出行動方案之建議事項，經法令遵循部門評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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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為法令遵循弱點事項者，或就上期陳報為弱點事項之行動方

案，法令遵循部門持續落實進度追蹤者。 

二、 經法令遵循部門辦理法令遵循風險檢核結果為高風險之法遵項

目或法規，該單位應就高風險項目或法規提出降低風險之行動方

案。 

（法令遵循風險警訊之定義） 

第十二條 

證券商法令遵循風險警訊定義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一、 法令遵循部門知悉實際發生之法令遵循風險事項，例如主管機

關裁罰糾正處分(含以上)之缺失或裁罰。 

二、 法令遵循風險評估及法令遵循風險檢核結果為高風險之法遵項

目或法規。 

三、 主管機關公告之證券商同業近期發生之裁罰事件。 

（法令遵循風險警訊獨立通報流程） 

第十三條 

法令遵循部門或各單位之法令遵循相關人員如知悉各單位有符合前條

法令遵循風險警訊定義之事件時，應通知相關單位填具法令遵循風險警

訊通報單（參考附件四）並報送總公司法令遵循部門。 

法令遵循部門於符合前條所稱之法令遵循風險警訊之事件發生時，若經

判斷係屬重大法令遵循風險事項，應向總經理獨立通報。 

（法令遵循風險警訊之評估及處理因應機制） 

第十四條 

法令遵循部門應於不受干擾之情況下，具有充分權利收集符合風險警訊

定義之事件及相關資料，並得採用下列方式，作為法令遵循風險警訊評

估及處理因應之措施，使該等事件脫離警訊範圍。 

一、評估各單位會簽之法令遵循風險事件及其所啟動之行動方案內容是

否確實能有效控制法令遵循風險之再度發生；若法令遵循風險事件

之發生確實啟動行動方案，則法令遵循部門應對該行動方案之落實

進行後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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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法令遵循風險檢核結果為高風險者，各相關單位應向法令遵循部

門提出行動方案及實施之進度規劃與時程，並定期陳報行動方案進

度予法令遵循部門。 

三、依主管機關公告所知悉證券商同業近期發生之裁罰事件後，應適時

檢視該裁罰事件屬何單位之業務，法令遵循部門應請該單位評估相

關的風險和控制措施是否妥適，必要時可請該單位提出強化控制的

具體措施，並向總經理陳報。 

(二道防線定義) 

第十五條 

本參考實務範本所稱第二道防線之定義參考「銀行內部控制三道防線實

務守則」之標準，即包含法令遵循部門及風險管理部門。 

（二道防線橫向溝通聯繫機制） 

第十六條 

為促進二道防線間之橫向聯繫溝通機制，法令遵循部門應定期召開或參

與法令遵循部門、風險管理部門等二道防線之間內部控制溝通聯繫會

議，共同對法令遵循風險事項，討論相關之因應或控制措施，並互相通

報各自評估的高風險事項，以降低法令遵循風險。 

（法令遵循績效考核）  

第十七條 

除法令遵循部門主管外，法令遵循部門定期對各單位法令遵循執行程度

之評估意見，應納入各證券商之管理階層（副總及各單位主管）之績效

考核範圍內。 

（法令遵循獎懲機制） 

第十八條 

法令遵循部門除依前條定期對各單位執行法令遵循績效考核之外，對於

法令遵循執行情形表現較優之單位得予以專案簽報獎勵，執行情形表現

不佳之單位亦得適時陳報總經理，以循序建立全公司法令遵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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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商持續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及監督機制） 

第十九條 

證券商應依本實務參考範本之規定及範例，持續並經常性注意全公司內

各單位之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及監督機制之實施成效，且適時關注國內與

國際法令遵循風險相關事件及制度發展趨勢，據以與時俱進檢討改進公

司所建置之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及監督機制，以達到健全全公司法治、法

令遵循之風氣與文化，提升公司法令遵循風險管理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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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法令遵循風險自行評估表範例      法令遵循風險自行評估表 

單位：                                   適用範圍：□一般  單位        評估人員： 
評估週期：每半年至少一次     抽測比例(人員或個案)： 10%，最多 20 人(筆) ，最少 5 人(筆)     評估日期： 

項

次 
遵循事項條文 遵循程序 自行評估程序 評估結果 

風險辨識 風險控制 法令遵循剩

餘風險值

A-B 
固有風險 風險程度 A 控制措施 控制成效 B 

1.  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

員管理規則第十八條 

證券商負責人及業務人

員執行業務應本誠實及

信用原則。 

證券商之負責人及業務

人員，除其他法令另有

規定外，不得有下列行

為： 

一、為獲取投機利益之

目的，以職務上所知

悉之消息，從事上市

或上櫃有價證券買

賣之交易活動。 

二、非應依法令所為之

查詢，洩漏客戶委託

事項及其他職務上

所獲悉之秘密。 

三、受理客戶對買賣有

價證券之種類、數 

辦理開受託買賣、

交割及相關後續作

業之業務人員，應

確實依左列規定程

序執行業務。 

 

 

 

以下列任一方式： 

1.對相關人員進行

抽樣面試。 

2.對相關人員執行

抽樣筆試。 

3 抽核當月或前月

之交易資料。 

 

 

 

同仁已知悉本

項所列規範。 

受託買賣人員

於 執 行 業 務

時，有所列禁止

行為。 

高/中/低 

(裁罰輕重、實際

裁罰頻率、新業

務衝擊程度、金

檢重點…) 

內部規範 

自行評估作業 

教育訓練宣導 

同業裁罰分析

機制 

高/中/低 

(評估期間裁罰

次數、稽核查核

缺失次數、自評

結果(同仁對法

規熟稔度)…) 

高/中/低 

原法遵自評作業項目 
新增法令遵循風險評估

項目 

另設計評分表，

例：罰鍰 50 萬以上

5 分、100 萬以上

10 分…. 

另設計評分表，

例：裁罰 2 次 10

分… 

如為高風險，受評單位

應提出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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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法令遵循風險檢核表範例 

法令遵循風險檢核表 

受檢單位：                                         檢核日期： 

受檢單位法令遵循風險評估情形 

受檢項目(含追蹤項目) 

共Ｏ項 

高風險 Ｏ項 

中風險 Ｏ項 

低風險 Ｏ項 

檢核單位檢核 

檢核項目 檢核標準 檢核結果 

法令遵循自行評估作業 

依規定辦理遵循程序、自行

評估程序，並確實填寫評估

結果及檢附相關附件。 

□各遵循事項條文均已

完成自行評估。 

□經法遵單位通知補正

後，已完成自行評估。 

法令遵循風險評估作業 

檢附評估各項遵循事項條文

風險程度、控制成效及總風

險值之佐證資料。 

□已檢附。 

□經法遵單位通知補正

完成。 

各項遵循事項條文之風險辨

識符合評估標準? 

□均已符合標準 

□部分未符合標準，項

目           

各項遵循事項條文之風險成

效符合評估標準? 

□均已符合標準 

□部分未符合標準，項

目           

各項遵循事項條文之法遵總

風險值符合評估標準? 

□均已符合標準 

□部分未符合標準，項

目           

檢核結果 

受檢項目(含追蹤項目) 

共Ｏ項 

高風險 Ｏ項 

中風險 Ｏ項 

低風險 Ｏ項 

檢核單位說明  

 

單位主管：                    覆核：                   檢核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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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報告範本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08年度 

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報告 

  依據證券商法令遵循評估內容與程序標準規範(以下簡稱「標準規範」)及「證券商法

令遵循風險管理及評估程序」實務參考範本（以下簡稱「參考範本」）之規定，本公司每年

(或每半年)須定期舉辦一次法令遵循風險評估與法令遵循風險檢核作業，並於每半年定期向

董事會報告法令遵循弱點事項督導改善計畫執行情形。 

  本報告可分以下三大部分: 法令遵循風險評估結果彙總報告、法令遵循風險檢核結果彙

總報告及法令遵循弱點事項與督導改善計畫與時程報告等，將分章撰寫內容如下： 

 

壹、 法令遵循風險評估結果彙總報告 

貳、法令遵循風險檢核結果彙總報告 

參、法令遵循弱點事項與督導改善計畫與時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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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法令遵循風險警訊通報單範本 

發生日期  

事件描述  

符合警訊定義之原因  

處理部門  

重大性評估  

因應處理方式  

持續監控方式  

監控後是否脫離警訊範圍  

警訊定期追蹤結果  

會簽單位  

警訊處理單位  

總經理簽核  

 

 


